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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司

被采取监管措施及重大诉讼的临时受托管理

事务报告

（2022年度第 6次、第 7次重大事项）

受托管理人：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2年 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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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

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、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

司”）披露的相关信息或出具的相关文件等资料，由受托管理人长江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江证券”）编制。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江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长江证券书面许可，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

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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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期债券基本情况

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
发行规模

（亿元）

债券余额

（亿元）
起息日 期限设置

最新主

体评级

最新债

券评级

1 143302.SH 17中科 02 5.00 2.70 2017.9.25 5年
（3+2） BB+ BB+

二、被采取监管措施事项

（一）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

2022年 6 月 30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对发行人及公司信息

披露事务负责人陈伟分别出具《关于对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

施的决定》（〔2022〕21 号）、《关于对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司陈伟采取出具

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2〕20 号），督促发行人依法合规履行公司债券发行

人信息披露义务，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。

发行人及信息披露负责人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事由为：公司作为公司债券发

行人，未能按照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九条和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

会令〔2021〕180 号）第五十一条之规定，于 2021 年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

内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。

（二）发行人采取的应对措施

发行人已于 2022年 6月 30日披露了 2021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。

三、重大诉讼事项

（一）重大诉讼相关情况

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审计机构”）出具

的《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》（XYZH/2022CQAA10523），

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，发行人主要重大未决诉讼情况如下：

原告 被告

涉诉金

额（万

元）

涉诉原

因
涉诉机构 备注

重庆德杰地产集团有限

公司

重庆展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

重庆市中科控股有限公司、重

庆市恒昇大业建设工程有限公

司

32,594.8
3

损 害 公

司 利 益

责 任 纠

纷

贵阳市中

级人民法

院

重庆德杰地产集团有限

公司

重庆中科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

司、重庆鼎析源商贸有限公

司、重庆锦元盛商贸有限公

司、重庆中科控股有限公司、

29,439.3
3

损 害 公

司 利 益

责 任 纠

纷

贵阳市中

级人民法

院

一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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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 被告

涉诉金

额（万

元）

涉诉原

因
涉诉机构 备注

黄一峰、陈伟、金羽红、重庆

瑜福商贸有限公司

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

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

重庆中科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

司、贵阳普天德杰同德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、重庆中科控股

有限公司、重庆中科置地有限

公司、黄一峰、王小琴

22,359.8
0

合 同 纠

纷

重庆市第

一中级人

民法院

一审

九龙坡区必芳建筑设备

租赁站

重庆中科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

司
1,180.00 买 卖 合

同纠纷

重庆仲裁

委员会
仲裁

贵州贵高兴物资有限公

司

重庆联亚商贸有限公司、重庆

中科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1,125.25 买 卖 合

同纠纷

龙里县人

民法院
一审

通过公开信息查询，发行人存在如下强制被执行的情况：2022 年 6月 28日发

行人、重庆中科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重庆中科置地有限公司、黄一峰、王小琴

均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，涉及执行标的 212,000,000.00 元

（（2022）渝 01执 1769号）；2022年 3 月 3日发行人、重庆富捷投资有限公司、

重庆黔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重庆涪科商贸有限公司、重庆黔劲商贸有限公司、重

庆飞鹏商贸有限公司、重庆中科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黄一峰、黄伟均被重庆市

渝北区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，涉及执行标的 328,913,312.00元（（2022）渝 0112

执 3518号）。

（二）对发行人的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

发行人对于上述未决诉讼及被执行事项存在潜在的偿付义务，预计将会给发行

人的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不利影响，根据发行人反馈，其正在通过以物抵债等

方式积极解决相关纠纷。

长江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，根据

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

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同时，将继续督导发行人履行

“17中科 02”的还本付息偿付义务，并将相关情况向重庆证监局进行汇报。特提请

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并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。

四、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王毕琰

联系电话：027-657999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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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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